
四川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 
 

  

根据《四川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科研项目评奖方案及

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中心组织专家本着“公平、公开、公正

和自愿参评”的原则，经评奖小组资格审查、中心学术委员

会小组分类评审、中心学术委员会大会集中评审，现将评选

结果通知如下: 

来自全省的 26所院校共选送参评成果 102 项。按文件要

求，经专家评审，共评出一等奖 4 项、二等奖 8项、三等奖

15 项。 

按照《四川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科研项目评奖方案及

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中心于 2016年 5 月 25日至 5月 31 日

对评选结果进行了公示。公示期间无异议，现将评选结果予

以公布（见附件）。 

 

附：四川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首届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获奖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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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6月 3 日 


